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崂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崂山区财政局
崂山区城市管理局
关于继续执行青崂价发[2017]18号
文件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: 
鉴于我区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依据青崂价发〔2017〕18 号文件已到期，新收费政策出台前《关于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通知》(青崂价发〔2017〕18号)继续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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